
蘭雅國小停課期間多元彈性教學實施計畫 
1120913課發會訂定 

1. 為辦理停課期間多元彈性課程教學，特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月 28日北市教

資字第 1123076538 號函修訂之《臺北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多元彈性教學指引》

訂定本計畫。 

2. 前條所稱多元彈性課程教學需求及實施方式如下： 

(1) 全班停課：學生因法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所致 

I. 實施遠距線上教學，教師以同步線上課程為原則，輔以非同步線上課程及公

播課程影片協助學生學習。 

II. 同步線上課程之實施依學校排定之課表進行，惟為保護學生視力及身心健康，

依課發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之建議，每節授課時間依課程需求以 20~30分鐘

為限。 

(2) 個別請假：學生經學校核准病假超過 3日以上，經家長提出居家學習需求者 

I. 教師提供教學進度與學習資源，並請家長協助指導及檢核學生學習狀況。 

II. 實施課程以國語、英語(含英語類型彈性課程)、數學、社會及自然為原則。 

3. 學生因前開各原因而進行居家學習時，其評量悉依本校學生評量實施辦法及程發展

委員會之特別規定辦理。 

4. 遠距線上課程實施之非同步教學平臺為 Google Classroom，同步教學軟體為 Google 

Meet。上開平臺及軟體由學校統一建置並管理，其連結除由導師傳送予家長外，並

附掛於學校網站以方便學生登入及家長協助學生學習。 

5. 遠距線上課程同步軟體及非同步平臺之教育訓練，教師部分融入教師研習及共備時

間辦理；學生部分中高年級納入資訊課程實施，低年級部分由教務處視需求入班實

施。 

6. 學校應協助教師執行本計畫，合理提供遠距線上教學設備。 

7. 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